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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簡介
二、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編製附屬單位預算注意

事項
三、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各項費用編列基準
四、其他注意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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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概況：
本基金104年度基金來源共計545億8,517萬8千元，其中收
支對列財源4億5,552萬元，學雜費等自有財源6億6,879萬
6千元，餘為政府撥入收入共計534億6,086萬2千元，約佔
基金來源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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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款中央款中央款中央款

公庫撥款收入
459.64459.64459.64459.64億元
中央補助收入
74.9774.9774.9774.97億元

二、本基金104年度係由教育局、樹林高級中學等24所高中、
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等5所高級職校、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1所、文山國民中學等63所國中、板橋國民小學等205所國
小及市立幼兒園27所，計326個單位組成。104年度基金用
途為546億9,490萬1千元，本期短絀為1億972萬3千元，由
以前年度賸餘款支應。

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

教育局 高中職-含新北特教
(30) 國中(63) 國小(205) 市立幼兒園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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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源((((收入面))))：

來源
(收入)
面：

學校自有(收)
財源

市庫撥款收
入財源

1.收支對列收入(ex：學
生活動費、場租收入、××委外權利金收
入、代理教師考試報名費、資源回收收
入)

2.非收支對列收入(ex：
學費、專戶利息、報廢財產變賣收入、
逾期違約金…等)
3.市庫撥款收入

(市庫挹注)

4.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ex:教育部補助)

中央補助款
財源

1111

2222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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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科目表達----
新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會計科目名稱與編號參考表
----政事基金適用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科目
((((主計處網站----公布欄----長期公告))))

基金來源科目表達
請按來源科目由1級填列至3級編列

� 範例
� 4基金來源：
◦ *43勞務收入(2級來源別-2碼)

� *431服務收入(3級來源別-3碼)

應依各收入性質歸屬各基金來
源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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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用途由各單位以計畫方式((((計畫別))))表達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之基金用途明細表
係表達至工作計畫，
經費之控管亦同。

� 各基金可按其設置目的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
定擬定業務計畫(2碼)，業務計畫得再區分為工作
計畫(3碼)。
例如：5L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業務計畫)

5L1行政管理及推展(工作計畫)

� 各校分基金原則會設置之業務計畫
1. 5x教育計畫(經常門) 例如53國民教育計畫
2. 5M建築及設備計畫(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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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高職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

不要拉到別不要拉到別不要拉到別不要拉到別

人家的計畫人家的計畫人家的計畫人家的計畫!!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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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專用教育局專用教育局專用教育局專用，，，，

學校不得選用學校不得選用學校不得選用學校不得選用

學校、教育局資本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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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2 級)

工作計畫(3 級)

用途別(1 級)

用途別(2 級)

用途別(3 級)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五、賸餘款處理原則
((((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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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102102102102年8888月12121212日北府主二字第1022449090102244909010224490901022449090號函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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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編製
10510510510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除依105年度新北市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編列外，並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2.2.2.2.各機關學校基金分預算之編製，必須與年度施政綱要所列施政要
項相互配合，同時應依預算審查小組決議之總額及計畫項目內容編
列。凡經刪除暨未經核定之計畫項目及費用不得列入。
3.3.3.3.各機關學校應確實依照新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基準及新北市各機關學校各項財物、材料單價預算編列參考表編列，
不得溢列，又非經本府及行政院核定有案之員工待遇、福利、獎金
或其他給與事項，亦均不得列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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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依預算法第88888888條規定，報經核准辦理補辦預算之項目，
補辦預算時，應於其預算書「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項
下「補辦預算事項」作專項說明，及編列「補辦預算明
細表」。
5.5.5.5.各機關學校擬編之業務計畫與概算，其中屬下列各項計
畫範圍者，應依規定時間先行陳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再由該局彙整陳報：

(1)(1)(1)(1)各機關學校預算員額((((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員額計
畫、出國計畫，送請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人事
處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2)(2)(2)(2)各機關學校委託研究計畫、重要延續性及新興施
政計畫，送請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成專案小組
先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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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各機關學校新購、汰換及租賃公務車輛計畫應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規定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送請本府秘書處先期審查。
(4)(4)(4)(4)各機關學校資訊計畫，送請本府資訊中心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5)(5)(5)(5)各機關學校重大活動計畫，送請本府新聞局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6)(6)(6)(6)各機關學校各項工程經費評估，送請本府工務局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7)(7)(7)(7)各機關學校購置或興建公有廳舍計畫(含用地取得)，送請本府財政局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8)(8)(8)(8)各機關學校出版品計畫，送請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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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購建固定資產部分，其中專案計畫購建固定資產，凡屬重大改良及更新、擴充生產與維持正常營運作業必須之設備者，均應對市場預測、工程技術、人力需求、原料供應與財力負擔及過去投資之實績等，先有周詳之考慮，成本效益應作精密之分析，並訂定優先次序。新興計畫之財務計畫欠周或投資報酬率欠佳或低於資金成本率者，除為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者外，應不予成立。對於計畫之社會成本或效益，應予計算或說明。繼續計畫，並應逐年重新評估，不合效益者，應檢討緩辦或停辦。其他零星工程、購置或汰換設備計畫，應力求撙節詳實。
6.6.6.6.基金來源之編列，應確實於基金來源明細表之說明欄填寫編列依據，職務宿舍使用費應依規定收取並如數編列其他財產收入。
7.7.7.7.用人費用：
(1)(1)(1)(1)凡基金用人之月俸、加給、保險等按12121212個月估計。獎金部分含年終獎金及考績獎金，按2.52.52.52.5個月估計。
(2)(2)(2)(2)各級學校編列員額請依核定班級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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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經本府核定人力精簡及勞力替代方案所核減出缺
不補之技工、工友及廚工之用人費用及相關費用應確
實予以減列，惟勞力替代方案所減列人事費可改列外
包經費。
(4)(4)(4)(4)分擔員工保險費、退休人員及其配偶暨員工眷屬
保險費，應分別依公務人員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及
全民健康保險法等規定，並依照各級員工保險費計算
參考表覈實編列。
(5)(5)(5)(5)休假補助費應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
假改進措施等規定，並參照去年決算數及目前員額調
整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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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服務費用：
(1)(1)(1)(1)水電費、郵電及印刷裝訂，應配合業務發展，本撙節原則覈實編列，另廣告費以不超過104104104104年度預算數為原則。其中政策宣導經費，並於預算內妥適說明編列金額及內容。
(2)(2)(2)(2)國內旅費，以不超過104104104104年度預算數為原則。
(3)(3)(3)(3)大陸地區旅費：以不超過104104104104年度預算數為原則。
(4)(4)(4)(4)出國計畫經費，應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審核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編列，以不超過104104104104年度預算數為原則。
(5)(5)(5)(5)公務車輛修護及責任保險等費用，應依照新北市各機關暨各區公所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及車輛費用標準表所定標準編列。
(6)(6)(6)(6)組織創新及人力資源整合試辦方案臨時人員酬金之編列，以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有案者為限。
(7)(7)(7)(7)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費、消防安全檢測費，依類別及規定之次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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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材料及用品費：
(1)(1)(1)(1)購置物品設備預算之編列，均不得註明廠牌，屬共同
項目者，應依新北市各機關學校各項財物、材料單價預
算編列參考表編列。
(2)(2)(2)(2)公務車輛油料，應依新北市各機關暨各區公所共同性
費用編列基準表編列。
10.10.10.10.各項計畫或指定活動，應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
額度內編列。
11.11.11.11.各項稅捐與規費應依照各有關法令規定編列。
12.12.12.12.會費應與業務有直接關係者為原則，並於預算內詳列
項目及金額，其以個人名義參加公會之入會費不得編列。

19

13.13.13.13.購建固定資產：
(1)(1)(1)(1)凡屬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及資本性更新、改良暨擴充設備或系
統者應成立專案計畫；無法衡量具體效益之計畫及其他零星購
置或汰換設備，應配合業務計畫所需，優先歸於各該業務計畫
項下，無法歸於特定業務計畫項下者，則列於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項下。專案計畫應再分為新興計畫與繼續計畫2222類，並各按
計畫別分列，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則逕依性質別分析。
(2)(2)(2)(2)專案計畫之購建固定資產，除無法評估計畫效益者外，應比
照新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基準之作業基金規定辦理。
(3)(3)(3)(3)新興連續性計畫工程編列第1111年預算，須於預算書表內依預
算法第8888條規定精神表達未來數個會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
(4)(4)(4)(4)與其他機關((((基金))))合併興建之工程，不論新增或連續工程，
均應於基金用途明細表詳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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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其他
(1)(1)(1)(1)各基金籌編10510510510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時，其支出項目與新北市各機關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所定編列項目相同者，應依照其標準編列。
(2)(2)(2)(2)為期允當表達各基金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有關購建固定資產、資產之變賣等項目，已依預算法第88888888條規定，報經本府核准先行辦理者，應於交易完成時，以當年度適當科目列帳，並請於爾後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書中依下列規定辦理：
� ･ 總說明部分：於「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項下之「補辦預算事項」內，作專項說明，及編列「補辦預算明細表」。
(3)(3)(3)(3)業務計畫完成期限超過一會計年度者，應依預算法第三十九條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規定，列明全部計畫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本年度之分配額編列本年度預算。
(4)(4)(4)(4)各基金會計科目及編號，依照主計處訂頒「新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會計科目名稱與編號參考表」辦理，以上科目及編號如因業務需要，需增訂者，應先報主計處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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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預算書表內前年度決算數以「元」為單位，並以審計
機關審定決算數為準，元以下四捨五入計算，如未審定
則以本府核定數為準。
(6)(6)(6)(6)預算書內各基金來源明細表、基金用途明細表等表應
按科目、用途、單位、數量、單價詳實編列，其說明欄
應切實符合收入及用途內容，並兼顧預算執行彈性要求。
15.15.15.15.各機關學校於列席新北市議會報告時，除說明所管之
業務計畫及預算內容外，如須以書面補送資料者，應由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轉送，並副知主計處。
16.16.16.16.各機關學校預算書之編製，請依照後附各項費用、項
目編列基準編列，並請各主辦會計人員詳實核對不得有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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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共同項目

非共同項目

收支對列

下授經費

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
105105105105年度各項費用編列基準編列

依教育局核定計畫及金額編列

詳「各級學校收支對列項目」臚列項目

依教育局核定下授計畫及金額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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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公共關係費

機關首長 月 39,70039,70039,70039,700限教育局使用副首長 月 19,50019,50019,50019,500

未達48484848班 月 6,0006,0006,0006,000限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使用，
班級數計算包含特教班及學校
附設幼兒園之班級數48484848班以上 月 8,2008,2008,2008,200

機關首長 月 3,7003,7003,7003,700限市立幼兒園使用

����體育活動費
((((文康活動費))))

教職員工（含約聘僱
人員） 人////年 2,0002,0002,0002,000

按預算內員工((((含約聘僱人員))))人
數計列，經費內容包括藝文活
動及康樂活動之所需((((含慶生、
自強活動、登山健行、各項競
賽等))))

����退休 ((((職 ))))人員三
節慰問金 人////年 6,0006,0006,0006,000執行時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員工健康檢查費
((((含教師))))

本府各一級機關正、
副首長以上 ((((含參事、
顧問、參議 ))))、二級
機關首長及各級市立
學校校長
年滿40404040歲且職務列
等單列9999職等或相當
官職等以上之人員
公務人員年滿40404040歲
以上者

人////年
((((每年1111次))))

人////年
(2(2(2(2年1111次))))

人////年
(2(2(2(2年1111次))))

16,00016,00016,00016,000

16,00016,00016,00016,000

3,5003,5003,5003,500

2222年編列1111次者，按符合規定人
數之1111////2222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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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高中 ((((國中部及附設幼兒園另依((((二))))、國民中學各項費用編列基準))))

基本額度 高中 人////年 900900900900
未滿550550550550人 ,,,,以550550550550人計
((((含特教班學生))))

辦公費 基本辦公費
班級辦公費

校////月
班////月

15,00015,00015,00015,000

600600600600班級數含特教班
聯課活動鐘點費 按班級數計列 班////年 10,00010,00010,00010,000班級數含特教班
統籌課業費 按班級數計列 班////年 45,00045,00045,00045,000班級數含特教班
訓導活動 基本費

其他
年
人////年

640,000640,000640,000640,000

560560560560學生數含特教班

班級設備費
按班級數計列
30303030班以下
逾30303030班

校////年
班////年

360,000360,000360,000360,000

4,0004,0004,0004,000

班級數含特教班，另有
關館藏圖書購置費應達
學校班級設備費15151515%%%%
每增1111班以4444,,,,000000000000元增列

特教班教材編輯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事務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設備費 班////年 19,60019,60019,60019,60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飲水設備維護費 基本費

學生人數
校////年
人////年

20,00020,00020,00020,000

5555學生數含特教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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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原住民助學金 人////年 22,00022,00022,00022,000原住民學生數
校園門禁安全維護
費 人////年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編列2222人 ((((倘有國
中部者，高中不
再重複編列))))

進修學校相關費用

鐘點費

依相關規定覈實
編列

導師費
幹事、會計、總
務及人事工作補
助費
工友加班費

基本額度 人////年 1,3001,3001,3001,300

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及
家庭突遭變故學生
午餐補助

人////餐 45454545

每餐補助45454545元，
依實際上課天數
編列

收支對列 詳後附收支對列
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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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含新北特教))))
基本額度 高職 人////年 900900900900

未滿 550550550550人 ,,,,以550550550550人計
((((含特教班學生))))

辦公費 基本辦公費
班級辦公費

校////月
班////月

15,00015,00015,00015,000

600600600600班級數含特教班、新北特
教之國中小班級數

聯課活動鐘點費 按班級數計列 班////年 10,00010,00010,00010,000班級數含特教班
統籌課業費 按班級數計列 班////年 20,00020,00020,00020,000班級數含特教班
訓導活動 基本費

其他
年
人////年

640,000640,000640,000640,000

560560560560學生數含特教班

班級設備費
按班級數計列
工科
商科、特教班

班////年
班////年

45,00045,00045,00045,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有關館藏圖書購置費應達
學校班級設備費5555%%%%
含農職科
含綜合職能科及職校之
普通班

特教班教材編輯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事務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設備費 班////年 19,60019,60019,60019,60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飲水設備維護費 基本費

學生人數
校////年
人////年

20,00020,00020,00020,000

5555學生數含特教班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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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含新北特教))))
1111、4444、7777年級學生健康
檢查費 人////年 350350350350

由教育局統籌編列((((新
北特教之國中小學生))))

原住民助學金 人////年 22,00022,00022,00022,000原住民學生數

校園門禁安全維護費 人////年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編列2222人

進修學校相關費用

鐘點費

依相關規定覈實編列

導師費
幹事、會計、總務
及人事工作補助費
工友加班費
基本額度 人////年 1,3001,3001,3001,30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及家庭突遭變
故學生午餐補助

人////餐 45454545
每餐補助45454545元，依實
際上課天數編列

收支對列 詳後附收支對列項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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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位 單價 備 註

基本額度 ((((內含下列á加
強辦理社會教育經費))))

國中
附設幼兒園

人////年
人////年

2,6002,6002,6002,600

1,3001,3001,3001,300

未滿500500500500人,,,,以500500500500人
計
((((含特教班學生)))) ，另
有關館藏圖書購置費
應達學校教學設備費
15151515%%%%

幼教班

á加強辦理社會教育經費基本費班級費
校////年
班////年

12,00012,00012,00012,000

800800800800

辦公費
((((內含公共關係費額度))))

基本辦公費：
本校
分校

班級辦公費
校////月
校////月
班////月

12,00012,00012,00012,000

8,0008,0008,0008,000

600600600600班級數含特教班、幼
教班

特教班教材編輯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 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事務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 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設備費 班////年 19,60019,60019,60019,60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飲水設備維護費
基本費
學生人數

校////年
人////年

20,00020,00020,00020,000

5555

((((倘有高中部者，國中不再重複編列基本費))))
學生數含特教班、幼
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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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位 單價 備 註
優秀學生獎勵金 班////人 500500500500普通班，每學期每班以3333人計
7777年級學生健康檢
查費 人////年 35035035035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校園門禁安全維護
費

本校

分校

人////年

人////年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40404040班以下編列2222人，逾40404040班編列1111
人，另1111人由每生2222,,,,600600600600元額度內
編列((((完全中學含高中部、國中部))))
編列2222人((((限有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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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編 列 基 準 單位 單價 備 註

補校相關費用

教師授課鐘點費 節 360360360360

前三項依教育部頒「國
民中小學附設國民中小
學補習學校兼職人員工
作補助費支給表」覈實
編列
另導師費、工友加班費
依本市相關規定覈實編
列

校長、幹事、會計、
總務及人事工作補助
費

簡任
薦任
委任

3,0003,0003,0003,000

2,5002,5002,5002,500

2,0002,0002,0002,000

校務主任、組長工作
補助費((((主管職務加給
或鐘點費))))
導師費 人////月 2,0002,0002,0002,000

工友加班費 人////時 200200200200

基本額度 人////年 1,3001,3001,3001,30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及家庭突遭變
故學生午餐補助

人////餐 45454545
每餐補助45454545元，依實際
上課天數編列

收支對列 詳後附收支對列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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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基本額度
基本費

學生人數

校////年

人////年

640,000640,000640,000640,000

1,3001,3001,3001,300

有關館藏圖書購置費應
達學校教學設備費10101010%%%%
學生數含特教、幼教班

辦公費
基本費：

本校
分校
分班

班級辦公費

校////月
校////月
校////月
班////月

20,00020,00020,0002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6,0006,0006,0006,000

600600600600班級數含特教、幼教班
特教班教材編輯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 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事務費 班////年 5,4005,4005,4005,400 600600600600元****9999月
特教班常年設備費 班////年 19,60019,60019,60019,60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飲水設備維護費
基本費

學生人數

校////年

人////年

20,00020,00020,00020,000

5555

((((倘有國中部者，國小
不再重複編列基本費))))
學生數含特教、幼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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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小型學校差旅費 未滿13131313班
13131313----24242424班

校////年
校////年

60,00060,00060,00060,000

40,00040,00040,00040,000
班級數含特教、幼教
班

1111、4444年級學生健
康檢查費 人////年 350350350350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加強辦理社會教育
經費

基本費
班級費

校////年
班////年

12,00012,00012,00012,000

800800800800
由教育局統籌編列

校園門禁安全維護
費

本校
分校
分班

人////年
人////年
人////年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355,160355,160355,160355,160

編列2222人
編列2222人((((限有招生))))
編列2222人((((限有招生))))
其他安全維護費由教
育局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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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補校相關費用

教師授課鐘點費 節 260260260260

前三項依教育部頒「國民
中小學附設國民中小學補
習學校兼職人員工作補助
費支給表」覈實編列

校長、幹事、會計、總
務及人事工作補助費

簡任
薦任
委任

3,0003,0003,0003,000

2,5002,5002,5002,500

2,0002,0002,0002,000

校務主任、組長工作補
助費((((主管職務加給或鐘
點費))))
分班導師加班費 人////月 1,0001,0001,0001,000

導師費 人////月 2,0002,0002,0002,000

工友加班費：
3333－6666班
7777班以上

人////時
人////時

200200200200

200200200200

水電費 班////學
期 2,0002,0002,0002,000

辦公費 班////月 500500500500

教材購置暨學習活動費((((
以學生人數計)))) 人////年 1,1901,1901,1901,190

34

各
級

學
校

各
項

費
用
編

列
基
準
(( ((草

案
)) ))

-- --國
小

12/18



項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及
家庭突遭變故學生
午餐補助

人////餐 45454545
每餐補助45454545元，依實際
上課天數編列

收支對列 詳後附收支對列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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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編 列 基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基本額度
基本費：
幼生逾180180180180人
幼生180180180180人以下

幼生人數

園////年
園////年
人////年

560,000560,000560,000560,000

280,000280,000280,000280,000

1,3001,3001,3001,300

辦公費
基本費：
本園
分班

班級辦公費

園////月
班////月
班////月

15,00015,00015,00015,000

6,0006,0006,0006,000

600600600600 每班以30303030人計，未滿
30303030人以1111班計。

飲水設備維護費
基本費
幼生人數

園////年
人////年

20,00020,00020,00020,000

5555

收支對列 詳後附收支對列項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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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支用項目及編列基準 基金來源別科目 備註
考試報名費 甄選之相關業務經費 431431431431服務收入

場地租借

加班值班費 20202020%%%%以下

431431431431服務收入
類別：游泳池、體育館
活動中心禮堂、運動場、
室內外綜合球場網球場、
教室、停車場

專人值勤薪資、保險、獎
金及退職準備
其他管理維護費用((((含水電
))))

場地設備費
新北市體育發展基金 5555%%%%

游泳育樂營報名費
游泳池水電、加班費、鐘
點費、相關行政維護及設
備等

431431431431服務收入 限有游泳池之學校使用

游泳池水電及管理
費

游泳池使用之水電瓦斯費

431431431431服務收入
(1)(1)(1)(1) 限有游泳池之學校
使用

(2)(2)(2)(2) 每生100100100100元((((一般)/)/)/)/
每生150(150(150(150(溫水))))

游泳池場地器材設備之維
修購置費
與游泳教學有關之人事經
費((((救生員、管理員、協同
教學之助理教練員))))
游泳池教學設備費
新北市體育發展基金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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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支用項目及編列基準 基金來源
別科目 備註

學生寄宿費 學生寄宿所需相關費用、設
備等

431431431431服務
收入

石碇高中、明德高中、
金山高中、雙溪高中、
鶯歌高職、坪林國中

食品及文具委外販
售權利金

水電費 10101010----30303030%%%%

453453453453權利
金收入

修繕費、充實教學設備費
50505050%%%%以上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10101010%%%%

與學生相關之教學活動費
10101010%%%%以下

游泳池委外經營權
利金

水電、加班費、鐘點費、相
關行政維護及設備等 453453453453權利

金收入新北市體育發展基金 5555%%%%

停車場委外經營權
利金

水電、相關行政維護及設備
等 453453453453權利

金收入新北市體育發展基金 5555%%%%

公辦民營幼兒園場
地使用權利金

納入市庫 20202020%%%%

453453453453權利
金收入

學校設施設備修繕 30303030%%%%

提供受託單位減免弱勢學生
學費 505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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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項目名稱 支用項目及編列基準 基金來源別
科目 備註

重修及自學學分費 教師鐘點費
4S14S14S14S1學雜費收
入 限高中職使用教材、議義、行政費用

30303030%%%%以下

學生活動費 購置物品、設備 4S14S14S14S1學雜費收
入

(1)(1)(1)(1) 限幼兒園使用
(2)(2)(2)(2) 不論班級數大小，均
編入預算執行

資源回收
衛生、環保相關用品經
費、資源回收績優班級
獎勵經費、擔任校外社
區環保服務等獎勵經費

4YY4YY4YY4YY雜項收
入

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
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第5555
條第2222項

寒暑假學藝活動結餘款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及
設備

4YY4YY4YY4YY雜項收
入

限高中、國中使用；國小
不可編列

課輔結餘款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及
設備

4YY4YY4YY4YY雜項收
入

(1)(1)(1)(1) 限高中、國中使用；
國小不可編列

(2)(2)(2)(2) 高中自98989898學年度第2222
學期起餘款須退還，
不可將餘款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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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支用項目及編列基準 基金來源別科目 備註

實習實驗費
水電費 50505050%%%%以下
場地修繕維護費
教學材料費
教學及實習設備費
相關教學費

4S14S14S14S1學雜費收入 限高中職使用

電腦使用費
水電、維修 5555%%%%以下
電腦相關教學設備
電腦設備之週邊器材設備
及耗材
軟體

4S14S14S14S1學雜費收入 限高中職使用

推廣教育收
入

教師鐘點費
教材、講義、行政費用 4S24S24S24S2推廣教育收入 限高中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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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規定
(本府104年3月16日新北府人給字第10404010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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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人員每年補助一次，每次16,00016,00016,00016,000元：
(1)(1)(1)(1)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正、副首長以上之人員
(2)(2)(2)(2)本府所屬二級機關首長
(3)(3)(3)(3)本市立各級學校校長
二、年滿40404040歲(63(63(63(63年12121212月31313131日以前出生))))以上，每兩年補助一
次，每次16,00016,00016,00016,000元為限：
本府所屬機關職務列等單列9999職等或相當官職等以上之人員
三、公教人員年滿40404040歲以上，每兩年補助一次，每次3,5003,5003,5003,500

元

� 預算數以千元表達
基金預算案預算書表係以千元表達，故每一單項經
費，如有千元以下之尾數，請將尾數調整至千元，
並以千元為單位登打系統。
�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概要)
以數字表達事項，倘經議會刪減致法定預算數無法
以千元表達，請以「xxx億x,xxx萬x,xxx元」表達。

@@倘得以千元表達，則毋須表達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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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案電子書分為兩種格式
1.送印刷廠商用：配合預算書印製期程，稿件確定
時本處會再次通報各機關依規定格式繳交。
2.送議會用：本處取得各機關送印稿件後，自行調
整並製成光碟。
� 請各學校務必確認送交之預算書電子檔與預算書內容“完全相同”
� 基金來源、基金用途說明欄之文字範本及相關錯誤態樣將請教育局協助另以通報轉知各級學校，俾利105年度預算書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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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